
碩士班課程分流表(修訂後)- 109.12.10 系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

核 

心 

課 

程 

（必）高等財務會計[3] 

（必）高等管理會計[3] 

（必）高等審計學[3]  

（必）會計資訊系統研討[3] 

（必）專題研討(一) [1]  

（必）專題研討(二) [1] 

（必）研究方法[3] 

（必）學術研究倫理[1](管院開) 

進 

階 

課 

程 

考照型課程 實務型課程 

中級會計學專題研討[3] 

管理會計學專題研討[3] 

審計學專題研討[3] 

稅務法規專題研討[3] 

企業財務管理實務研討[3] 

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[3] 

會計資訊與行為財務學[3] 

公司法、證交法與商業會計法研討[3] 

公司稽核實務 [3]  

企業實習(一) [3] (管院開設)  

企業實習(二) [3] (管院開設) 

 

 

備 

 

 

註 

1.學生必須在進階課程中，至少修習「考照型課程」與「實務型課程」各 2 門課程，

合計達 15 個學分以上，且成績及格。 

2.實務型課程中，企業實習(一)(二)請選修管理學院所開之課程。 

3.不論選擇考照型分流課程或實務型分流課程為主要修習領域，每位學生皆須修習滿

足本所畢業所需之最低 42 個學分要求(含碩士論文 6 學分)。 

 


